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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衛生法增訂第二十三條之一至第二十三條之三條文；並
修正第十二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
三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2 月 18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10200229241 號  

第 十 二 條  學校對患有心臟病、氣喘、癲癇、糖尿病、血友病、癌症、精神疾病

、罕見疾病及其他重大傷病或身心障礙之學生，應加強輔導與照顧；必要

時，得調整其課業及活動。 

第 十 五 條  學校為適當處理學生及教職員工緊急傷病，應依第二項準則之規定，

訂定緊急傷病處理規定，並增進其急救知能。 

前項緊急傷病項目、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各級主管機

關定之。 

學校發現有疑似食品中毒之情形，應採緊急救護措施，同時應通報直

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處理。 

第 十 六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開設健康相關課程，專科以上學校得視需要開設

健康相關之課程。 

健康相關課程、教材及教法，應適合學生生長發育特性及需要，兼顧

認知、情意與技能。 

第一項健康相關課程應包括營養教育，以建立正確之飲食習慣、養成

對生命及自然之尊重，並增進環境保護意識、加深對食材來源之了解、理

解國家及地區之飲食文化為目的。 

學校得安排學生參與學校餐飲準備過程。 

第二十二條  學校應加強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之衛生管理。 

各級主管機關或學校應辦理前項設施相關人員之衛生訓練、進修及研

習。 

學校餐飲衛生管理，應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八條第一項所定食品之



 2☆

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各級主管機關應督導學校建立餐飲衛生自主管理機制，落實自行檢查

管理。學校每週應至少檢查餐飲場所一次，並予記錄；其紀錄應保存三年。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會同農業及衛生主管機關不定期抽查學校餐飲衛

生，並由農業或衛生主管機關抽驗學校食品之衛生安全及品質。 

第一項及第四項之管理及督導項目、方法、稽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學校供應膳食者，應依據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

基準，以及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提供衛生、

安全及營養均衡之餐食，實施營養教育，並由營養師督導及執行。 

學校供應膳食，應提供蔬食餐之選擇。 

第一項學校供應膳食其食材應優先採用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認證之在地

優良農業產品。 

第二十三條之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班級數四十班以上者，應至少置營養師一人

；各縣市主管機關，應置營養師若干人。 

前項學校營養師職責如下： 

一、飲食衛生安全督導。 

二、膳食管理執行。 

三、營養教育之實施。 

四、全校營養指導。 

五、個案營養照顧。 

第二十三條之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組成學校午餐輔導會，負責規範、輔導

、考核及獎懲學校辦理午餐相關業務。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午餐應成立學校午餐供應會或相當性質之

組織，其組成、評選、供應及迴避原則，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得補助國民中小學設置廚房，並因應山地、偏遠及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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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之需要，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午餐；其補助辦法，由各該

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之三  學校辦理膳食之採購，應參考中央餐廚或外訂餐盒採購契約書範

本與供應業者簽訂書面契約，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中央餐廚或外訂餐盒採購契約書範本，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午餐應成立專戶，其收支帳務處理，依會

計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收支明細應至少於每學期結束後二個月內公告

之。 


